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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统计局文件 
 

 

 

 

舟统„2024‟12 号   

  
舟山市统计局关于印发《舟山市统计局 2024 年

重点工作任务细化表》的通知 
 

各县（区）统计局，局内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

年，也是舟山抢抓重大机遇、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的一年。全市统计局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新定位新使命，强力推进创新深

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以三个“一号工程”为总牵引，深入实

施“十项重大工程”，围绕“三支队伍”做好统计干部和统计人

员的业务能力提升，切实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勇当先行者、

谱写新篇章，为加快夺取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更大成果贡献统计

力量。 

现将《舟山市统计局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细化表》印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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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舟山市统计局 

2024 年 4 月 9 日 

 

 

 

 

 

 

 

 

 

 

 

 

 

 

 

 

 

 

 



 —3— 

舟山市统计局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细化表 
 

重点 
工作 

主要内容 具体举措 细化内容 
时间
安排 

责任 
处室 

一、围绕
中心工

作，做好
两大行动 

（一）围绕
“三支队
伍”建设做
好统计干部
和统计人员
的业务能力
提升行动 

1.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严抓党员干部党
风廉政建设和作
风建设； 

1.制定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与
责任分工文件； 
2.定期召开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会议，层层签订党风
廉政责任书； 
3.班子成员及时召开分管
处室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会议； 
4.领导班子成员定期开展
日常教育谈心谈话； 
5.紧盯关键节点，开展日
常性廉政教育工作。 

12 月
底 

办公室 

2.组织举办基层
统计人员业务培
训班、青年干部能
力大比武，开展各
专业统计业务研
讨交流和培训； 

1.计划于 5 月份召开全市
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
班，培训范围为县（区）、
功能区、重点乡镇（街道）
统计业务人员； 
2.计划于 8 月召开青年干
部能力大比武，青年干部
范围为市统计局 35周岁以
下青年干部，各县（区）
局推荐 2 名、各功能区管
委会推荐 1名 35 周岁以下
青年干部，就统计业务进
行演讲、交流和评比； 
3.结合实际，组织召开各
专业统计业务培训会议，
培训时邀请重点乡镇（街
道）参加； 
4.以交叉检查等多种形式
开展数据质量核查，增加
乡镇（街道）统计人员核
查参与度，提升基层统计
业务能力。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工
业与投
资统计
处、服务
业与渔
农业统
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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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工作 

主要内容 具体举措 细化内容 
时间
安排 

责任 
处室 

3.举办全市统计

知识及经济普查

资料开发培训班，

对全市行业主管

部门及乡镇（街

道）统计分管领导

开展业务培训； 

计划 5 月份在市内召开全

市统计知识及经济普查资

料开发培训班，学制 3天，

主要学习和研究的内容覆

盖 GDP 核算相关知识、统

计基础业务知识、统计法

律法规等。 

5月
底 

办公室 

4.推进统计法进

党校常态化，强化

关键少数的法治

意识，市级加四个

县（区）全覆盖。 

2024 年 6 月，市本级在市

委党校 2024 全市中青年干

部培训一班开展统计法专

题讲座，各县（区）与党

校在对接过程中，力争统

计法纳入领导干部培训必

修课培训班次。 

11 月
底 

统计执
法监督
局 

（二）围绕
三个“一号
工 程 ” 和
“十项重大
工程”做好
主要经济指
标的监测行
动 

5.助力海洋经济

倍增计划；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海洋经

济增加值核算等，协助省

局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课题研究。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 

6.配合市府办，做

好实干争先主要

经济指标考核相

关工作。根据 2024

年省对市三个“一

号工程”和“十项

重大工程”晾晒指

标体系，结合我市

领导关注指标和

具体工作实际，在

原赋分办法的基

础上提出对指标

体系的调整完善

建议，并根据市领

导指示意见做好

相关工作； 

在 2月底前，根据 2024 年

省对市三个“一号工程”

和“十项重大工程”晾晒

指标体系，结合我市领导

关注指标和具体工作实

际，在原赋分办法的基础

上提出对指标体系的调整

完善建议。根据市领导指

示意见做好实干争先主要

经济指标考核工作，每月

收集整理主要指标晾晒数

据，每季度做好测算评价，

并及时提供市府办督查

室。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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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工作 

主要内容 具体举措 细化内容 
时间
安排 

责任 
处室 

7.围绕“九大产业

链”重点工作建立

统计监测机制，加

强绿色石化和新

材料产业链、船舶

与海工装备产业

链、数字海洋产业

链、清洁能源及装

备制造产业链等

重点产业链的统

计监测调研分析； 

每月做好绿色石化和新材

料、船舶与海工装备等重

点产业链统计数据汇总监

测，开展重点企业统计业

务指导，调研分析产业链

发展情况，对涉及重点产

业链行业企业投资情况开

展跟踪监测，对新建投资

企业做好纳统上规工作，

做大做强重点产业链。 

12 月
底 

工业与
投资统
计处 

8.做好服务消费

市场及航运服务

业统计监测工作。 

1.学习省局服务消费市场

测算方法，收集服务业、

金融业等相关行业数据资

料，对 2022 年舟山服务零

售额开展试算；2.结合舟

山实际，分行业梳理舟山

市规上航运服务业单位，

多渠道了解部分行业单位

与航运服务业相关性，并

测算我市航运服务业营业

收入等综合性指标。 

每季
度 

服务业
与渔农
业统计
处 

二、围绕
统计职

能，做好
三大工程 

（一）提质
量工程 

9.加强对重点经

济指标的监测预

警和重点企业的

跟踪调研，强化经

济运行分析解读； 

根据《舟山市统计一体化经

济运行分析监测预警机

制》，继续做好“事前预判、

事中监测、事后分析”闭环

管理，提高统计数据分析的

时效性、前瞻性和精准性，

提升统计服务水平。 

每月 

综合核
算处、工
业与投
资统计
处、服务
业与渔
农业统
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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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工作 

主要内容 具体举措 细化内容 
时间
安排 

责任 
处室 

10.加强对各地五

经普工作督导和

审核验收； 

1-5 月做好数据接收及审

核，实时监控、即报即审，

采取分专业审核、排重审

核、关联审核及跨专业普

查数据审核等。3月组成督

导组赴各县（区）、功能

区实地了解普查工作情

况。6-7 月迎接国家和省普

查数据质量抽查。8-12 月

做好普查数据汇总、评估。 

12 月
底 

综合调
查处 

11.提升“统计 E

家”应用使用水

平，打造并申报省

级“统计之家”示

范点，举办基层基

础建设现场会，线

上线下互融共促

推动统计单元智

治取得新成效； 

计划 3月份在全市“统计 E

家”试运行税务“小升规”

目标企业场景功能，丰富

“统计 E 家”应用功能，

提升应用水平；根据省局

“统计之家”示范点创新

方案，组织每个县（区）

至少申创一个省级“统计

之家”示范点，根据省局

评选情况，选择一地举办

基层基础建设现场会，交

流讨论“统计之家”建设

经验。每季度至少录制一

个业务培训短视屏，上传

到“统计 E 家”以便调查

单位和基层统计业务人员

学习。每季度在选择一处

“统计之家”开展线下交

流活动，与调查单位统计

员面对面交流学习，做到

线上线下互融共促推动统

计单元智治取得新成效。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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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工作 

主要内容 具体举措 细化内容 
时间
安排 

责任 
处室 

12.做好入库单位

指导工作，提高入

库审批通过率，做

到应统尽统。 

1.加强业务培训，提升工

作人员业务水平；2.加强

专业协作，严格规范审批

流程，从严入库，提升入

库审批通过率，做到应统

尽统；3.通过“排摸+指导

+审核”的工作流程，对申

报入库的企业进行实地核

查，深入了解企业规模、

生产经营情况等，指导符

合入库条件的企业按要求

提交材料。 

12 月

底 

综合调

查处、工

业与投

资统计

处、服务

业与渔

农业统

计处 

（二）优服
务工程 

13. 优 化 统 计 月

报、统计快讯等资

料内容； 

围绕中心重点工作，优化

统计月报、统计快讯等资

料内容，不断提升统计服

务水平。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 

14.开展统计基层

基础、海洋经济等

课题研究； 

组织做好全市统计局系统

重点课题、青年课题和方

法制度改革等方面课题研

究，于一季度做好课题申

报和立项工作，于十月底

前做好结项工作。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等
业务处
室 

15.做好五经普数

据处理和后期资

料开发； 

1.建立和完善经济普查相

关数据库,更新基本单位

名录库、投入产出调查单

位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

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 

2.利用普查资料开展专题

分析研究。 

12 月
底 

综合调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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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工作 

主要内容 具体举措 细化内容 
时间
安排 

责任 
处室 

16.深化统计制度

方法改革，组织开

展全市统计方法

制度改革课题研

究，组织县（区）

统计局申报省级

联系点。 

深化统计制度方法改革，

组织开展全市统计方法制

度改革课题研究，组织县

（区）统计局申报省级联

系点和先行探索点。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 

（三）强监

督工程 

17.开展统计基层

基础工作督查； 

根据市委督查检查考核计

划，拟于 6 月份开展对重

点乡镇（街道）和功能区

的统计基层基础督查。 

12 月
底 

综合核
算处 

18. 组 织 开 展 工

业、贸易等专业数

据质量核查； 

1.将统计数据质量自查自

纠作为常态化工作，充分

利用一体化监督平台数据

赋能，关注一级预警和二

级预警的乡镇（街道）及

数据质量被赋红码和黄码

的单位，每月选取部分预

警单位或新入库进行实地

核查；2.积极运用掌上核

查系统，及时将企业核查

情况上传系统，提高数据

核查效率；3.向企业宣传

《统计法》等重要法律法

规及制度，进一步提高企

业统计法治意识，夯实了

统计基层基础，营造良好

统计调查生态。 

12 月

底 

工业与

投资统

计处、服

务业与

渔农业

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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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工作 

主要内容 具体举措 细化内容 
时间
安排 

责任 
处室 

19.巩固拓展统计

造假专项治理行

动成效，充分运用

一体化统计监督

应用，实现年度一

级预警单位执法

检查或核查全覆

盖； 

全年计划完成执法单位 140

家以上，其中市局 38 家（工

业、投资均不少于 8 家），

定海、普陀各 32 家（工业、

投资均不少于 7 家），岱山

22 家（工业、投资均不少于

5 家），嵊泗 16 家（工业、

投资均不少于 4 家）。各县

（区）统计局按照制定的统

计执法检查工作计划开展执

法检查，做到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避免过度集中执法检

查，力争检查专业全覆盖。 

11 月

底 

统计执

法监督

局 

20.建立和完善防

惩统计造假责任

体系，力争全市各

乡镇（街道）全部

建立防范和惩治

统计造假弄虚作

假责任制。 

在 2023 年嵊泗县全县所有

乡镇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责任制的基础上，充

分吸收相关经验，2024 年

推动全市所有乡镇（街道）

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责任制，健全统

计造假防惩体系。继续对

部门开展统计督察，2024

年拟对 1-2 个部门开展统

计督察。 

11 月

底 

统计执

法监督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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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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